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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专家评审行为  
加强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管理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本刊记者

问：《办法》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答：按照依法修订、突出重点、问

题导向的原则，财政部对原《办法》进行

了修订，规范了评审专家选聘与解聘、

抽取与使用、监督管理等内容。主要修

订内容有六方面 ：

一是调整《办法》适用范围。原《办

法》规定，政府采购评审和前期咨询专

家都应当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从实践

情况看，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和前期咨询

专家的工作职责、管理要求、使用方式

等并不一致。为此，《办法》调整了适用

范围，针对评审专家管理进行规范。

二是严格专家资格条件。在原《办

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专家选聘的

资格条件，细化了专业能力要求、年龄

及健康要求、信用记录要求以及专家不

良行为记录的处理措施等内容。

三是建立专家退出机制。原《办法》

只规定了专家的进入条件，未明确退出

情形。为实现专家能进能出，《办法》明

确了专家解聘的四种具体情形。

四是细化随机抽取规定。结合实践

中的经验和问题，《办法》与相关制度办

法相衔接，细化了专家随机抽取的具体

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专家不足时的两种

处理办法，对专家补抽、专家抽取时间

等作了规定。

五是加大对评审专家的监管力度。

落实《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要求，建

立评审专家职责履行情况记录机制，明

确专家不良行为记录的具体情形，并将

专家不良行为记录与专家资格条件和

退出机制相衔接，明确采购人和采购代

理机构对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的报

告义务。

六是明确专家劳务报酬支付主体和

标准。原《办法》未明确评审专家劳务报

酬标准和支付主体。为规范评审专家劳

务报酬支付、减轻社会代理机构负担，

《办法》规定，集中采购项目由集中采购

机构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集中采购

目录外项目由采购人支付，相关标准由

各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制定，中央单

位参照本单位所在地或评审活动所在地

标准执行。

问：《办法》为保证专家公正独立

评审做出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由随机抽取的外部专家对政府

采购项目进行公正独立评审，是落实政

府采购公平竞争原则的重要措施。为了

为加强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管理，规

范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评审行为，财政部

对2003年颁布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

理办法》做了修订，制定印发了新的《政

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近日，财政

部有关负责人就《办法》修订有关问题

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为什么要对原《办法》进行修订？

答：2003年，财政部和监察部制定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对推动

建立专家评审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随着实践的发展，原《办法》的一些规定

已经不适应管理要求，需要及时修订。

一方面，为了贯彻《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关于评审专家管理的要求，需要进

一步建立健全评审专家进入、使用、退

出机制，明确专家评审工作纪律和要

求、专家回避情形、专家对评审报告的

争议处理、专家名单保密与公告要求、

专家履职情况记录、专家库动态管理等

内容。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实践中反映

出的问题，适应政府采购管理环境的变

化，针对专家权责不对等、专家不足，

以及少数专家不专、不公等现象制定完

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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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专家公正独立评审，《办法》做了以下规定 ：

一是规定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从评审专家库

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未按规定抽取和使用评审专家的，

依照《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二是要求评审专家发现采购文件违反国家有关强

制性规定或者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

进行时，应当停止评审并书面说明情况 ；评审专家发

现供应商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评

审过程中受到非法干预的应当及时向财政、监察等部

门举报。

三是规定评审专家名单在评审结果公告前应当保

密，各级财政部门、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有关工作人

员不得泄露评审专家的个人情况。

四是规定评审专家可以在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系统中

查询本人职责履行情况记录，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并记

录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的职责履行情况。

问：《办法》针对专家监管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

答：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为了保证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加强评审专家

管理，《办法》提出了四方面措施 ：

一是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通过政府采购信用评价

系统记录评审专家的职责履行情况。

二是专家有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拒不配合答复供应

商询问质疑投诉、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

信力的活动等情形的，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三是将专家不良行为记录与专家聘用、解聘相衔接。

四是明确了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评审专家违法

违规行为的报告义务，重申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对

专家违法行为的处理处罚和责任追究规定。

问：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如何贯彻落实《办法》要求？

答：为了把《办法》有关要求落到实处，切实加强评

审专家管理，财政部将按照《办法》有关规定，研究制定

全国统一的评审专家专业分类标准和评审专家库建设标

准，建设国家评审专家库和中央本级政府采购信用评价

系统，推进评审专家全国资源共享。地方财政部门要尽

快制定本地区的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并按照全国统

一标准完善本地区评审专家库，与国家评审专家库互联

互通、资源共享。同时，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有关业务培

训和工作指导，依法做好专家选聘、抽取、解聘工作，把

好专家入口关、使用关、退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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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2016

中国税收与法律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随着“互联网+”

时代来临，经济主体、经济行为以及组织形式发生了根

本变化，给税制建设和征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本届论坛

以税收公平为切入点，着重研究电子商务税收流失的治

理和电子商务税收政策走向，为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税

收政策、推动电子商务等新经济更好发展献计献策。

加速推进“互联网+”时代
的公平税制建设

本刊记者｜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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